
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晋政办发〔２０２３〕２０号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２０２３年山西省人民政府

规章项目计划的通知

各市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«２０２３年山西省人民政府规章项目计划»已经省委、省政府同

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按以下要求认真做好规章制定相关工作.

一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

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,是实施

“十四五”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.政府规章立法要深入贯彻习

近平法治思想,坚持正确政治方向,体现党的主张,反映人民意志,

维护广大群众切身利益.要严格执行立法重大问题向党委请示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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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制度,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规章,以及立法工作中的

重大事项、重要情况,严格按程序向省委请示报告.要适应改革需

要,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和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相统一,切实以立

法引导、推动、规范、保障高质量发展.

二、严格落实立法责任

各有关部门要在党委领导、人大主导、政府依托、各方参与的

立法工作格局中,科学有序推进立法进程,高质量完成立法计划.

正式规章项目的起草部门要由主要负责人负总责,高质量按时完

成起草任务,于本年度完成规章制定工作.预备审议的项目,起草

部门要及早研究部署,做好立法准备工作,条件成熟的可于年内提

请省人民政府审议.省司法厅要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,跟踪

了解立法计划落实情况,确保年度立法任务圆满完成.各有关部

门要立足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和实际,聚焦“两个基本实现”目标,分

步骤、有重点地谋划储备一批规章项目.

三、不断提高立法质量

要坚持科学立法.着眼解决实际问题,深入实地调查研究,积

极借鉴外省经验,充分结合我省省情,研究提出有效措施,推动建

立长效机制.要坚持民主立法.充分征求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意

见,听取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意见建议.有关部门对规章草案有不

同意见的,应积极配合省司法厅做好立法协调,把重大分歧解决在

提请省人民政府审议之前.要坚持依法立法.起草、审查规章草

案,要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,严格遵循立法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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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,确保符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其他上位法规定,维护国家法制统

一.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　　　

２０２３年４月５日　　　　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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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２３年山西省人民政府规章项目计划

一、正式规章项目(６件)

１．山西省税费服务和征管保障办法(起草部门:国家税务总局

山西省税务局);

２．山西省非列管可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(起草部门:省公安

厅);

３．山西省城市绿化办法(起草部门:省住建厅);

４．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办法(起草部门:省

文物局);

５．山西省实施«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»办法(起草部门:

省残联);

６．打包废止和修正部分政府规章(废止«山西省教育督导规

定»,修正«山西省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办法»«山西省企业技术

中心管理办法»«山西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法»等).

二、预备审议项目(７件)

１．山西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(起草部门:省自然资源厅);

２．山西省社会资金建设新水源工程办法(修订)(起草部门:省

水利厅);

３．山西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(起草部门:省水利厅);

４．山西省军人抚恤优待实施办法(修订)(起草部门:省退役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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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厅);

５．山西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(修订)(起草部门:省消防

救援总队);

６．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及管理办法(起草部门:省文物

局);

７．山西省集体林权流转办法(起草部门:省林草局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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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法院,省
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.
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.

　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４月６日印发　


